附件1

惠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申请表
（参考模板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址
	

	所有权人
	

	不动产权证书编号
	

	项目情况
	(新增项目【认定办法实施前尚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（含建筑工程施工备案）】

(既有项目【认定办法实施前已经运营或已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（含建筑工程施工备案）尚未运营】

	项目类型
	(住宅型      (宿舍型

	筹建方式
	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新建 
□企事业单位自有存量土地新建 
□产业园区配套用地新建
□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
□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新建 
□其他途径筹集，包括把闲置棚改安置房、公租房、经济适用房等政府闲置住房等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
	项目规模
	总共         套（间），其中：

70平方米以下     套（间）

70平方米以上     套（间）

	出租对象
	(公开出租 □定向出租 □混合出租


建设主体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运营主体名称（盖章）：

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信用代码：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附件2

惠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
（参考模板）

XX 县（区）保租房认定〔20 〕 号
（单位名称） ： 
经认定，你单位 （项目名称） 项目纳入惠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。新增项目凭此认定书，有关部门单位给予办理立项、用地、规划、施工、消防等手续，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，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，纳入资金补助申请范围，建成运营后执行民用水电气价格等。既有项目凭此认定书，可向有关部门单位申请补办相关建设手续，按规定享受运营方面的优惠政策。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得分割登记、分割转让、分割抵押，不得上市销售或变相销售。 
	项目类型
	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址
	

	建设单位名称
	
	运营单位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土地性质
	
	土地面积
	

	总建筑面积
	m2
	项目总投资
	万元

	建设方式
	

	开工时间
	年   月
	投入使用时间
	  年   月

	保障性租赁住房

建筑面积
	m2
	保障性租赁住房

套（间）数
	

	配套设施建筑面积
	m2
	配套设施主要内容
	

	租金标准
	

	认定期限
	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


XX县（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
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抄报：市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
抄送：县（区）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金融部门，供水、供电、燃气部门，镇政府（街道办）。

附件3

惠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注销认定书
（参考模板）

XX县（区）保租房注销〔20 〕 号 

（单位名称） ： 
经核定，你单位 （项目名称） 项目（原项目认定书编号 XX县（区）保租房认定〔20 〕 号）不再纳入惠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，不再享受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优惠政策。 

 XX县（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
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抄报：市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
抄送：县（区）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金融部门，供水、供电、燃气部门，镇政府（街道办）。
